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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多元解纷模式 绘就郸城新“枫”景
������近年来，郸城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通过激
发社会活力与推进智能化建设双轮驱动， 不断加强和完善社
会矛盾多元化解机制，坚持源头防范，推动矛盾化解多元化，

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按照“方便群众，集中办公”原则，建
立街道、社区、小区矛盾纠纷调处和服务群众三级平台，推动
群众矛盾纠纷“一体化”化解、急难愁盼“一站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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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郸城县人民法院汲水人民法庭干警对涉案
土地进行现场勘查。

郸城县新城街道春风社区工作人员为居民

化解矛盾纠纷。

村民向郸城县人民法院汲水人民法庭赠送锦旗。

郸城县信访局开展《信访工作条例》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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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元元化化解解矛矛盾盾纠纠纷纷
创创建建““枫枫桥桥式式人人民民法法庭庭””

郸城县人民法院积极推进新时代“枫桥式
人民法庭”创建工作，发挥人民法庭化解矛盾
纠纷、服务人民群众、服务乡村振兴、推动基层
治理的职能作用，为郸城县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的司法保障。

郸城县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完善诉调机制，
着力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 郸城县人民法院汲
水人民法庭与汲水司法所研究制定诉调对接工

作流程，释放“1+1>2”的解纷效应。 在充分了解
来访当事人的诉求后， 法官与人民调解员一同
入村， 开展调解工作。 自开展诉调对接工作以
来， 汲水人民法庭与汲水司法所共同调解矛盾
纠纷 90多起，参与防范化解矛盾 88次，从源头
上减少了诉讼增量，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
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工作目标。

2023 年 12 月份， 郸城县人民法院汲水人
民法庭受理一起涉及 2 个乡镇、3 名村民的土
地纠纷案件。 庭长侯海峰多次走村入户开展调
查工作，了解案件相关情况，3 次对涉案土地进
行现场勘查。侯海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 3名
涉案村民讲解法律知识， 耐心细致地给他们做
思想工作，引导他们互谅互让，为他们重新划定
了土地边界，获得了他们的一致认可。

郸城县人民法院汲水人民法庭是 “立审
执”一体化工作试点法庭，法庭干警把优质便
捷的诉讼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增强群众
的司法获得感。

践践行行新新时时代代““枫枫桥桥经经验验””
健健全全信信访访工工作作体体制制机机制制

郸城县信访局以 “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开创信访工作新局面”为主线，以“333”工作机
制为载体，全面落实防风险、护稳定、促发展各
项措施，信访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被省委政法
委评为全省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

多年来，郸城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率先
垂范、以身作则，带头接访、主动约访、带案下
访，协调解决分管领域的信访问题。 该县成立
多个专项督查组，聚焦签批督办、包案化解、跟
踪回访等工作机制，定期督查信访工作开展情
况，严格落实责任查究制度，对领导重视不够、
措施不力的乡镇（街道）予以通报批评。

注重问题排查。 郸城县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以网格为单元，以“三零”创建、“平安法治
星”创建为抓手，全力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工作，
打造诉源治理新模式。 实行县领导包案责任
制，建立工作专班，完善会商研判机制，挂图作
战、逐案研判，研究重点信访案件化解路径。注
重协调联动，成立由县委政法委书记任组长的
应急处突和网络舆情管控工作专班， 全县 47
个维稳成员单位联动稳控，对苗头性、倾向性、
异常类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处置。

郸城县信访局创新工作模式，将重大紧急
情况、重点领域问题、民生热点难题第一时间
向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请示报告，进行研判
处理。 对信访案件存量较大的乡镇（街道），郸
城县信访局实行“挂牌销号 ”制度 ，对久办未
结、重复信访等重难点信访案件，进行带案督
办，推动信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2023 年，郸城
县信访业务及时受理率达 100%， 责任单位及
时受理率达 100%，一次性办结率达 97.84%，群
众满意率达 99.43%，信访工作综合考核排名保
持全市前列。

践践行行新新时时代代““枫枫桥桥经经验验””
持持续续提提升升司司法法为为民民质质效效

“感谢县司法局为我做主，帮我追回工资，

太感谢你们了！ ”日前，在郸城县司法局人民调
解中心，四川籍农民工张某激动地向工作人员
道谢。 对司法行政干警来说，群众的感谢既是
荣誉和鼓励，又是责任与鞭策。

“一些矛盾纠纷，也许在我们看来只是一
些小事，在群众心中却是天大的事。 我们只有
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去办，才会真正得到
群众的认可。 ”郸城县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陶
杰说。

近年来，郸城县司法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
解、关口把控，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拉网式”矛
盾纠纷排查工作，把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
态，基本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
不上交”的工作目标。

郸城县司法局充分发挥全县人民调解组

织网络的作用，建立村（社区）一周一排查、乡
镇（街道）半月一统计、县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一
月一汇总制度，特大紧急事项及时上报，使矛
盾纠纷“事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做到早发
现、早预见、早化解。针对各乡镇（街道）人民调
解组织难以处置的涉及多个部门的案件，采取
部门联动的方式进行解决。

郸城县司法局扎实开展社区矫正对象调

查评估、管理教育和安置帮教工作。 2023 年以
来， 郸城县司法局开展入矫谈话 361 人次，走
访排查 827 人次，对 268 名社区矫正对象开展
就业技能培训， 为 25 名安置帮教人员提供就
业岗位，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推推动动检检察察工工作作高高质质效效发发展展
探探索索矛矛盾盾纠纠纷纷化化解解新新途途径径

吴某与张某是邻居，二人因日常琐事发生
口角，冲动之下，吴某将张某砸伤。 经鉴定，张
某的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郸城县人民检察院

办案检察官考虑到本案系邻里之间因一时冲动

引发的轻伤害案件，吴某和张某均年事已高，且并
无积怨，决定召开案件公开听证会，为双方当事人
化解矛盾纠纷。 听证会上，各方代表充分发表意
见，在检察官的见证下，双方当事人当场达成刑事
和解。 2023年 3月 28日，郸城县人民检察院检察
官来到吴某家中，公开送达了不起诉决定书。

群众路线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法
宝。 近年来，郸城县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检察
机关在推动社会治理、 基层治理等方面的作
用，认真开展“六防六促”和“下基层、解民忧、
防风险、促和谐”活动 ，搜集掌握各类风险隐
患、社情民意，不断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及时帮助群众化解矛盾纠纷，解决涉法涉
诉问题，切实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一线。

坚坚守守为为民民初初心心
打打造造平平安安““枫枫””景景

“谢谢警察同志，你们说得对，做生意还得
看长远。我们双方各让一步，不失交情，以后还
能愉快合作， 给警察同志点赞！ ”2023 年 7 月
10 日， 郸城县公安局胡集派出所民警成功化
解一起因收购粮食产生的纠纷案件，有效地维
护了辖区和谐稳定。

2023 年 7 月初，郸城县公安局胡集派出所
民警蒋翔宇接到群众报警，称胡集乡某农贸市
场农资店发生一起因粮食收购引发的纠纷案

件。 为避免矛盾升级，蒋翔宇及时赶赴现场进
行调解。在胡集司法所工作人员和村干部的共
同协助下，蒋翔宇成功化解了此次纠纷，双方
当事人握手言和，并约定日后再合作。

郸城县公安局坚守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

使命，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紧扣社会
矛盾的新变化，全力解民忧，确保矛盾不上交，为
人民群众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